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定 

暨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108年 1 月 14日第 3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9年 5 月 26日第 4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0年 11 月 18日第 3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年 2 月 15日第 4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以下簡稱《總綱》）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與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要點》）相關規定，特訂定本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遵循《總綱》及《要點》的規定，以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

生學習落差和促進學生適性發展，並落實學生自主學習為原則。 

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的規劃，以發展學校特色和銜接學生進路為主軸，規劃充實（增

廣）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為主，同時配合學校發展、群科特性、學生需求和師資安

排，依學校群科分成不同班群，以單元主題課程組合的微課程模組開課。 

四、本校彈性學習時間的開設期程，採以下兩種方式: 

（一）採高二上下學期各二節課，合計四節課。 

（二）採高二上或下學期共二節課，以及高三上下學期各 1節課，合計四節課。 

    高二課程之規畫配合學校發展、群科特性及學生需求，朝彈性、多元、跨域、深化等理

念規劃微課程或提供學生自主學習；高三課程之規畫則依各群科特性和學生需求，為符

合學生職涯發展規劃充實（增廣）性課程或提供學生自主學習。 

五、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規劃的微課程，應詳列課程名稱、開設學期、適用群科、每週節

數、開設週數等（彈性學習時間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一）。 

六、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如下： 

（一）實施原則：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規劃，提升自主學習能力，落實自主學習精神。 

（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審查： 

1.學生得於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自主學習內容，並得採個人或團體方式(至多三人)，進

行專題、議題或創新實作。 

2.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應包括學生自主學習內容、進度、場域及所需資源或設備等 (格式

詳如附件二)。 

3.申請計畫與本校彈性學習時間課程開設期程一致，須於學校公告申請期限內提出計

畫。 

4.計畫需經指導老師、場地管理單位、導師、科主任、家長(監護人)核章同意，最終審



核單位為教務處，審核原則為評估計畫是否明確與可行，是否能在學校現有環境設備

下完成，是否符合相關學習場域安全規範要求。 

5.自主學習如有操作實習工場危險機具之需求，指導老師必須在場指導，並負責學生操

作機具之安全。如同一指導老師同時間指導多組學生自主學習，皆有操作實習工場機

具之需求，則此各組自主學習場域須為同一實習工場。場地管理單位得評估學生自主

學習之安全性，同意或拒絕自主學習場地之申請。 

（三）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實施，並於自主學習計畫完成時，於學校規定時間內完

成書面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三）並辦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實體或錄製影片線上發

表)。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者，不再受理其自主學習計畫之申請。 

（四）自主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須依據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學生並應於每次自主

學習開始及結束時間，至教務處完成簽到及簽退。未於規定時間簽到及簽退，以及未

確實於計畫申請場域實施自主學習者，依曠課論處。 

（五）學校應提供適合和必要的學習資源，如：資訊設備、圖書和使用空間等，同時，為能

落實學生自主學習成效，得安排老師隨班或組進行指導。 

七、本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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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附件二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年度第  學期彈性學習時間 

學生個人/小組自主學習申請表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主題  

學習主軸 
□技能實務 □專題實作   □藝文創作   □議題探究   □學科自我精進 

□其他               (請註明) 

學習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能 

□設計     □商業與管理 □電機與電子 □其他                  (請註明) 

實施地點 □圖書館   □其他                                                  
(使用場地須取得該場地管理單位同意,如為實習工場，須嚴格遵守本校實習工場安全守則) 

實施方式 □個人學習 □小組合作學習 □個人線上學習                       (請註明) 

小組成員 
編
號 姓名 學號 班級 備註: 

每組最多 3人，
第 1位為組長； 
若為個人申請
者，請填寫在第
1位。 

1    

2    

3    

計畫目標與自我評估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態度  

已具備的相關能力  

可採取的具體行動  

可運用的資源  

核心素養--與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之關聯（複選） 

 A 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自主學習規劃內容 

(與指導老師討論自主學習規劃，完成實施內容與進度及學習成果展現) 

進 

度 

安 

排 

日期(次數) 實施內容與進度(每次 2節課) 

第 1次 月   日  

第 2次 月   日  

第 3次 月   日  

第 4次 月   日  

第 5次 月   日  

第 6次 月   日  

學習成果 
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完成： 

1.自主學習成果報告書(word電子檔)  2.辦理成果發表(或錄製發表影片) 

指導老師 核章 場地管理單位 核章 

  

1.須為相關學習領域專長之老師，請先針對本申請表
學生填寫之內容給予建議，並於自主學習期間管制
實施進度及輔導成果展現，惟指導次數不超過學生
自主學習時數之 1/4。 

2.自主學習如有操作實習工場危險機具之需求，指導
老師必須在場指導，並負責學生操作機具之安全。 

3.自主學習指導無核發鐘點費。 
4.請學生自行邀請老師擔任指導老師。 

1.嚴禁於無老師在場指導之情況下，使用危險機具。 
2.場地管理單位得評估學生自主學習之安全性，同意
或拒絕自主學習場地之申請。 

導師 核章 科主任 核章 

  

所有組員家長(監護人) 簽章(正楷全名) 

 

教務處 審核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承辦 教務主任 

  

 

  



附件三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彈性學習時間-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科別  指導老師姓名  

學生姓名 

團體需列出所有學生姓名 
 

 

項目 內            容 

學習主題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成果 

(需含相片) 

 

 

 

 

 

 

 

 

學生省思 

(300字以上) 

 

 

 

 

 

成果報告不可自行增加或刪除項目。 

請以 12級字體大小繕打。 

 


